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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擱置政府總部

架構重組建議，當中包括本來建議中的科技及

通訊局，實在令資訊科技、通訊及廣播業界非

常失望。

自從前任特首曾蔭權於二零零七年把「科

技」從政策局除名後，科技界失去的不只是專

重和面子，實際上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

作的確太過繁重，在過去這幾

年對科技產業發展和立法相關

工作都無暇兼顧。如果有科技

局，我們相信該局局長將更能

推動跨政策局的產業政策制定

及工作執行。

爭取成立科技局，也不是

只為業界自身利益。事實上，

自從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社會

亦曾經短暫談論如何多元化發

展經濟，連溫家寶總理數年前

也按捺不住，面授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應該

發展高科技產業，但港府竟然仍然無動於衷。

可惜，在選舉時英明神武，令香港人以為

他能代表改變的梁振英，現在卻變得畏首畏

尾，大概他擔心「硬推」政府架構重組，會招

來另一輪的「拉布戰」，結果特首只顯得不敢

面對任何政治風險。退一步說，如果今天不

推，是擔憂社會未有共識，為什麼政府只擱置

建議，而不立即開展諮詢，尋求共識？是不是

梁振英只會硬推，不齒與市民和議員討論，真

的推不成的話，就寧願收回？

創造優質科技就業為先

無論如何，科技局短期內不會成立，恐怕

已成既成事實。我們可以怎麼辦？

香港資訊科技界面對的問題，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政策缺乏規劃，引致市場發展限制重

重。發展科技產業的元素，最重要是人才，可

惜，我們業界面對的最嚴重問

題和困難，正是人才的錯配：

科技學科入學的質量欠佳，令

大小企業都面對「請人難，留

人更難」。香港雖然有世界級

的大學，我們的電子工程、電

腦系的尖子，不少直接被外國

公司請去矽谷、北京等地做科

研，本地卻無用武之地。

過去在香港的科技業界，

可能因為面對產業不受重視的

限制，令當中不少企業都把目光集中北望中

國，夢想這個龐大的市場可以帶來無限商機和

利潤，結果大部分都失望而回；對本地的專業

人士而言，他們大多都因為各種原因而不能考

慮搬到中國內地發展，但更重要的是，過於重

視中國內地市場，根本不能為香港創造本地優

質 就 業 ， 過 於 傾 斜 反 會 掏 空 本 地 

市場。

因此，筆者一直建議，業界和政府應合作

面對改善資訊科技界的四大支柱：形象、人

才、市場，和投資。四大支柱，缺一不可，然

後這些支柱才能支撐我們最終的目標：創造更

多的本地優質就業，令我們的科技專業人員得

到應得的尊重，和有前途的事業發展階梯。

改善中小企營商環境

香港的法治環境、資訊自由、通訊基建、

知識產權保護，都是適合發展高科技產業的，

但我們的政策沒有好好利用。因此，筆者計劃

聯同業界率先制定產業政策藍圖，向政府和特

首提出，游說把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納入明年

一月特首的施政報告內，並希望包括開展具體

的發展項目。

未 有科技局前 的 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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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的是，既然科技局短期內不會成立，

那麼繼續要肩負科技產業的政策及監管的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仍然必須對資訊科技、通訊和

廣播產業負責，我們也期望局長必須對通訊和

科技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視。

例如，若要改善資訊科技產業的專業形

象，業者一直建議成立法定的專業資格。過去

幾年，這方面的工作停頓了，不過，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旗下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剛成立了

推動專業發展的工作小組，目的是向實現法定

制度作研究、諮詢和希望建立實現的藍圖，這

是正確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若要改善本地市場的經營環

境，政府的角色實不可少，無論是作為主要用

家，或是作為產業政策的推動者。作為用家，

政府的資訊科技採購政策以「價低者得」為主

導，一直為業界所咎病，直接間接令香港的資

訊科技界被迫將貨就價，創新的發揮受到限

制，其實對行業長遠發展不利。

此外，本地資訊科技中小企限於香港市場

的規模，一方面生意難做，另一方面也缺乏創

業投資資金，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帶頭，為

本地科技企業提供優先測試機會，首選使用本

土開發技術。不過，近期有越來越多的本地中

小企告訴筆者，物業市場過熱，已經影響到租

金上升，令科技業的中小企更加水深火熱，這

些深層次問題不易處理，但當局也不可置之 

不理！

負責科技政策的副局長？

在廣播政策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近

期成績，實在令人失望。先說數碼聲音廣播，

從香港數碼廣播停播風波，顯見局方迴避，錯

失及早處理的機會，亦無法解釋為何對這家持

牌廣播機構不監不管，無法令人相信事件不涉

政治干預成分，對香港廣播和言論自由已經構

成嚴重傷害。另一邊廂，免費電視發牌一拖再

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無法解釋原因，再令市

民關注是否受到中央干預，而香港廣播市場未

能依原定政策引入競爭，怎能不令投資者對香

港廣播市場規管失去信心？

同樣在內容政策方面，因為市民對「二次

創作」的關注，政府在上屆立法會未能如期通

過修訂版權條例，另版權業界不能更有效針對

地對付真正的侵權者，而且因未能如期引入相

關業務守則，處理移除侵權內容，令互聯網服

務商也未能享有「安全港」保障，而政府今年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的 立 法 建 議 清 單 ， 竟 然 沒 有 

版權條例，立法優次如此「飄忽」，也非業界 

之福。

說到底，如果沒有科技局的較高層次的政

策主導，沒有業界人士可以成為科技局局長協

助制定產業政策，我仍然希望，政府可以至少

以真正熟悉和來自資訊科技界的人士出任政治

問責制下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協助局

長領導科技業發展方面的工作。這樣的要求，

不是說我們相信「人治」，但無可否認的，是

在決策局層面的確缺乏有業界經驗和了解業界

需要、能與我們充分合作和有能力執行政策的

領袖。

科技局，始終是會有的，只望不要太遲，

香港付出的代價、浪費的機會只會更多。今天

我們這些要求，包括來自科技界的副局長，為

的也是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本來，梁

振英有大好的機會，把曾蔭權錯誤的科技政

策，改變過來，但連新任特首也錯過了他的第

一個機會了。梁特首，你還要我們再次失望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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